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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尊敬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人）： 

我们作为中路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及其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勤勉尽职，积极认真地参加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为公司发展和经营

管理出谋划策。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证监发

2001【102】号）（以下称《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现将我们在 2015 年

度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的工作情况向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汇报如下： 

一、参加会议及履行职责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召开了 11次董事会会议和 1次股东大会，作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我们出席了公司召开的全部 11次董事会会议，2014年度股东大会因出差有一人出席，董事会

会议出席率为 100%。会前我们认真阅看会议资料并积极向公司管理层了解情况，为董事会的

决策做好充分准备；会中又对每项议案展开积极地讨论，并提出相关合理化建议，为董事会

的正确决策起积极的作用。 

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状况继续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发展，股东权益继续稳步提高，公司

积极拓展拟上市公司股权的投资并取得了良好的收益。我们没有提出行使《指导意见》中各

项特别职权，未有提议召开董事会的情况发生；未有提议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发生；未

有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的情况发生。 

二、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情况： 

报告期内，未发现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占用公司资产的事项。公司八届

九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以人民币 1500 万元、300 万元分别受让张建军、邹南之持

有的高空风能 4.0%、0.8%的股权，共增持高空风能 4.8%股权；聘任陈闪先生为公司代总经理，

履行公司总经理职责。上述事项事先告知及决策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和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及价格对上市公司是公平有利的。 

三、执行 56号文件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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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证监发 2003【56】号）的规定，我们对公司报告期内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及对外担

保情况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公司的各项内控制度正在逐步得到贯彻落实，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与控股股东及下属企业未发生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四、有关审计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出具

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我们认为该报告客观公正，真实地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 

五、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议案事项、决议执行情况均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基

本保证公司依法运作。未发现公司董事、经营层等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行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及侵犯股东权益的行为。 

2016 年，我们将继续勤勉尽职，努力确保独立董事应当具备的客观与独立。在健全完善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保证公司规范运作、关联交易公开透明等方面进行积极的工作，切实维

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将保持诚信勤勉的职业精神，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公司

章程》的要求，积极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

法权益，从而提高公司决策水平和经营绩效，促使公司能够持续稳定、有效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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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         黎    地          卓  星  煜 

-------------      ------------ 

黎    地          卓  星  煜 

 

二〇一六年四月六日 


